
学会首页 | 学会新闻 | 专题报道 | 保险要闻 | 学术动态 | 海外保险 | 保险数据 | 保险访谈 | 保险知识 | 保险史话 | 保险案例

调查报告 | 法律法规 | 保险博客 | 杂    志 | 图    书 | 文    集 | 论    文 | 课    件 | 课题项目 | 教育培训 | 消费问答

 

 

 

 

 

  
 

首页 >> 资料库 >> 论文 

 标    题：新《保险法》下的保险利益规定及其对财产保险实务的影响

 作    者：杜艳婷

 作者单位：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导    师：

 其他作者：

 中文摘要：

 关 键 字：保险法 保险利益 

 类    型：其他保险        来    源：中国保险学会学术年会入选论文集(2009) 

 正    文：

新《保险法》下的保险利益规定及其对财产保险实务的影响 

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杜艳婷 

    摘要：保险利益在保险合同中处于特殊而重要的地位。新《保险法》对现行《保险法》有关保险利益的规定进行

了系统修订，对保险标的之转让、保险利益的存在时点与规制对象作了更科学、更合理、更便于操作的规定，为保险

公司的实务操作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也提出了法律要求。 

    保险利益在保险合同中处于特殊而重要的地位。首先，保险利益是确定保险法律关系当事人资格的基准；其次，

保险利益是保险合同得以成立、其法律效力得以确定的重要条件。通过对保险利益作出科学的规定，可以有效地消除

投机行为的可能性，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限制保险人赔付责任的最高限额，以使保险的功用得以充分体现和发挥。

新《保险法》对现行《保险法》有关保险利益的规定进行了系统修订，规定更科学、更合理、更便于操作，对财产保

险实务将产生较大影响，本文着重就其对车险实务的影响进行论述。 

    一、保险利益与保险标的之转让 

    （一）保险利益的含义 

    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 保险标的则是保险合同中所载明的投

保对象，是保险事故发生所在的本体，即作为保险对象的财产及其有关利益或者人的生命、身体和健康。 

 

    新旧保险法对保险利益含义的阐释基本相同。 

    需要指出的是，保险利益与保险标的相互区分。订立保险合同的目的并非保障保险标的本身。换句话说，投保人

或被保险人将保险标的投保后并不能保障保险标的本身不发生损失，而是在保险标的发生损失后，他们能够从经济上

得到补偿。因此，保险合同实际上保障的是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利益，即保险利益。 

    同时，两者又相互依存，在被保险人没有转让保险标的的情况下，保险利益以保险标的的存在为条件。 进一步

说，财产险保险标的转让，原保险合同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丧失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保险利益,此时要维持原保险合

同正常运行,原保险合同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就必须将原保险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于对保险标的享有保险利益的人,从

而使原保险合同符合保险利益原则的要求。简单地说，财产保险合同转让的原动力是保险利益的转让。 

    （二）财产险保险标的转让 

    我国现行《保险法》对保险标的的任意转让是否引起保险合同的转让采用属人原则, 即除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和另

有约定的合同外,一般保险标的的转让,非经保险人同意,原保险合同对受让人不生效。  

    新《保险法》对保险标的的任意转让是否引起保险合同的转让采用绝对当然继受主义,同时规定保险标的的转让

显著地变更或增加了危险时,赋予保险人以一定期间的终止合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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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旧保险法均赋予保险人重新评价风险以决定是否维持原保险合同效力的机会，不同的是现行《保险法》赋予保

险人重新评价风险的机会是在事前，即保险标的转让发生前，而新《保险法》是在事后，即保险标的发生转让之后。 

    事前的重新评价容易出现空白期，如果投保人或受让人在事先未经保险人同意而转让保险标的，之后通知保险人

的，在保险人表示同意之前，如果发生保险事故，因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而出现了保险的空白期。但此种情况对保

险人控制风险较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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